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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的反思(3月15日)

文章作者：

    在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巨额存款失窃案曝光1年后，同属于中行黑龙江分行的双鸭山分行四马路支行再曝巨额资金失窃案。根据报

道，自2003年3月起，个体企业主朱德全先后以各种名义，从四马路支行盗用承兑汇票96张，滚动金额达9.146亿元，其中56张贴现后、兑

付期之前以现金偿还；其余汇票贴现金额达4.325亿元。也就是说，至今尚有4亿多元人民币不知去向。 

    此次金融弊案与上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此次案件是在银行专项治理之后，经过执行轮岗制度自查发现的案件。据披露，在2005年

底的第一次轮岗中，刚刚从分理处升格的双鸭山分行四马路支行只是轮走了行长胡伟东，因为这个案子是包括行长、副行长和主管票据业务

相关人员等5个人合伙的，所以事情当时并未败露；可是今年2月7日前的第二次轮岗，牵动了副行长及财务人员，致使丑事迅速败露。中行

很快向公安部门报案，四马路支行5人被捕，涉案资金冻结。 

    应该说，该案的败露既有银行监管部门的功劳，也有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成绩。说明目前国有银行的改革与重组正在发挥着一定的

作用，长期隐藏于监管死角的罪犯们已无所遁形。在2005年年初中行河松街支行事件后，银监会曾以该案为典型加大了案件治理力度，进

一步强化了各商业银行落实银监会关于防范操作风险的13条要求，成功堵截和防范了多起案件，而且最近四马路支行事发后，又立即告诫

各商业银行，要在2005年“拉大网”排查的基础上，对一些案件高发或有发案苗头的地区和机构再有重点地“拉小网”检查，问题严重的，要采

取外科手术式的措施果断处理。 

    但是，中行四马路支行事件究竟仅是一个特例，还是国有银行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国有银行传统体制下的遗留问题，还是国有银行股

改过程中发生的新问题？为什么早几年曾严厉打击过的如此简单的作案手法仍然能畅通无阻？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在以往的银行风险管理工作中，金融机构对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是比较重视的，这些方面都有成熟的风险管理技术，但目前国内金融

机构对操作风险的认识与管理却相当不足。即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的管理却没有引起银行业及监管当局足够的重视。所谓的操作风险就是指由

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及外部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的管理包括对银行业务运作中各个操作环节制定相应的政

策、规章制度、操作规范，对这些政策、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事故调查、危机处理等相应的管理和保障措施。巴塞尔委员会曾发布了管

理与监督操作风险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提出了操作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管理基本方法。 

    中行四马路支行盗用承兑汇票的大案也正是一个严重的操作风险大案。因为，国内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不仅复杂程度不高，而且业务流

程都有严格规则与程序，但是由于国内银行缺乏健全内部控制机制，所面临的操作风险却很大，一些表面上是其他风险造成的损失，从根本

上是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造成。 

    比如，按照现行国内使用承兑汇票的规定，空白银行承兑汇票在分行一级进行保管，像中国银行四马路支行这样的基层行，只能根据

使用量到分行去申领，且申领必须填报要求出票的客户情况以及使用目的。而一张有效汇票的开出，必须具备一些要素，包括日期、金额

（大小写）、出票人及其账号名称、收款人账号名称；出票企业一栏，要有企业全套印鉴和法人代表名章；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承兑行汇票

专用印鉴和经办人名章。 

    同时，按银行内部规章，汇票一经开出，上级银行就会对汇票交易进行核查监督。同时，针对前来贴现的汇票，贴现行必须仔细查

询，与出票行确认其真实性；针对大面额汇票（100万元以上者），还需要到出票行实地复核。经过层层设防，虚假或盗用银行汇票的情形

很容易被拆穿。但是，四马路支行先后开出的96张承兑汇票却如隐形一般，从容摆脱了内外监管，安然无恙地体外循环长达两年之久。而

且这个“杰作”竟然是出自于当地土生土长、举止粗豪的银行基层支行负责人和私营业主之手。这说明国内商业银行对操作风险的认识与管理

还处于十分低级的水平，国内银行对操作风险管理措施与监管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纸面上。 

    由此可见，要减少国内银行业诸如此类的操作风险，可先从完善落实风险文化，提高内部监管能力，规范操作流程，提高操作人员的

业务水平与道德水平入手。特别应在建立便捷、完善、能控制风险的信息系统基础上优化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模式，加强内外审计，把内部

控制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并应该把现代操作风险管理技术量化，建立风险指标体系，用来表征某些业务操作风险的大小，从而为进行

有效的操作风险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国内银行组织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自身是否具有向所有者负责的正确激励，而在于其管理是不是一个“统一

的”法人。法人统一性在于，在一家银行内部，其分支机构是否按照法人的整体经营方略进行操作；如果不是，那么我们需要着手解决“名义

上的统一法人，实质上的诸侯银行”问题。这是中国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或国有事业单位一种十分普遍又特别的现象。以往国有单位的小金

库，账外账的运营，都是这种名义上统一法人的行为。中行四马路支行主要负责人同样也是借助于中国银行这个实质法人，然后通过账外经

营的手段来牟取私利。即表面上他们出具银行汇票都是真实的，各种签章也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但其问题是这些不法的行为是真实的法人不

知道的。 

    也就是说，按照常规的内部稽查制度无法发现合法外衣下的非法行为，只能通过人事轮换之后才能发现问题。这就说明仅仅以操作风

险角度是无法防范该类事件再发生的。因为，一是如果犯事者计划得较周详的话，其作案的时间在其人事轮换的周期内完成，就可能不会暴

露出来；二是如果犯事者与接任者再来合谋（同样可能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那么这样犯罪行为同样也可能不暴露出来。从这次案件暴露



出的偶然性来看，在目前这样银行管理体制与企业文化下，诸如此类的事件可能不止于此。 

    这也就表明，在现有的国内银行管理体制下，尽管可以通过财务重组、银行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完善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商业银行制

度，但是国内的商业银行制度与现代银行管理制度仍然会相差很远，特别是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庞大的组织体系下，它是否能够在制度上

达到实质上的法人统一性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而法人的统一性无法达到，那么纵向一体化的、信息透明的、数据完整畅通的银行管理体

系也是无法建立的。 

    此外，票据是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债权、债务凭证，其高流动性不仅表现为在整个票据融资的整个过程各环节上，而且完全是以银

行信用为基础。而四马路案以中行的信用进行票据造假，其行为容易导致很强的系统性风险，动摇整个银行乃至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近来

年国内票据市场迅速扩张（2005年票据融资增幅高达30％，签发商业汇票达4.45万亿），在这个庞大的高速流通的票据市场，如果某些票

据本身存在权利上的风险（如不承认自身承担的承兑责任），那么这种风险容易在整个票据交易市场迅速地传染。因为，各方一定会对对方

承兑的票据产生怀疑态度，这不仅会增加票据流通过程中的成本，导致票据的市场流通性下降，也会颠覆银行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础。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看，中行四马路案并非特殊的个别行为，而是对国内银行业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的严重事件。不仅要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主管人的责

任，最重要的是要寻找该类事件的根源。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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